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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吳淑惠
電話：05-2254321轉367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wurosa5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40927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會議記錄.pdf、分工表.pdf、會議資料.pdf、1141209記者會流程表.pdf 

(114ED42729_1_26140121491.pdf、114ED42729_2_26140121491.pdf、
114ED42729_3_26140121491.pdf、114ED42729_4_2614012149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新永續─「預防犯罪由我做起I Prevent Crime 

2.0 校園防詐小尖兵」宣導協調會議結論案，請各校配合
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1月18日府授警少字第114510606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會議業於114年11月6日召開完竣，請各校確依決議事

項合力推動執行：

(一)本案預訂114年12月9日召開記者會宣誓後正式啟動，規

劃活動期程截至115年2月22日止，115年2月23日開學日

後至114學年度第2學期末期間為成果驗收，由警察局偕

同少年輔導委員會及家長協會至各所學校巡迴宣導。

(二)本案之推動亟需各校的重視和共同參與，為喚起集體防

詐意識並向下紮根，邀請校長於記者會（12月9日）到場

共同宣誓響應，以展現「本市防詐工作，教育不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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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」。

(三)參與「防詐偵探任務」，列入評比獎勵對象為本市32所

國中、小學。

(四)「防詐偵探任務」評比之獎勵，取每校推廣數最多之學

生依序贈送「警察大白熊玩偶」3隻及特製棒球帽、運動

毛巾、T恤、水壺各10份，每校共贈送43份限量文創宣導

品。

(五)有關記者會、數位線上教材及相關文創宣導品負責單

位，依警察局執行分工表辦理。

三、檢附本市新永續─「預防犯罪由我做起I Prevent Crime 

2.0 校園防詐小尖兵」宣導協調會議紀錄暨簽到表、修正

後之局處任務分工表及會議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教育處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

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幼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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